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 

《金融机构（处置机制）（受保障安排）规例》及 

《2017 年〈金融机构（处置机制）条例〉（生效日期）公告》议案发言 

（只有中文） 

2017 年 7 月 5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今日（七月五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金融机构（处置机制）（受保障安排）规例》及《2017 年〈金融机

构（处置机制）条例〉（生效日期）公告》议员议案的发言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感谢《金融机构（处置机制）（受保障安排）规例》（《受

保障安排规例》）及《2017 年〈金融机构（处置机制）条例〉（生效日期）

公告》两条附属法例的小组委员会主席陈振英议员及各位委员的审议工

作。 

 

  《金融机构（处置机制）条例》（第 628章）（《处置条例》）的主要条

文（注）及《受保障安排规例》将于二零一七年七月七日生效。《处置条

例》的目的是在香港设立跨界别处置机制，以符合金融稳定理事会在《主

要元素》中列出的国际标准。《受保障安排规例》是为若干指明的金融安

排施予适度保障。当《处置条例》及《受保障安排规例》生效后，金融管

理专员、保险业监管局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将成为处置机制当

局，并获赋予所需的职能，以对受《处置条例》涵盖的金融机构（受涵盖

金融机构）进行处置规划，以期在具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一旦不可持续

经营时，进行有秩序的处置，以维持香港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有效运作。 

 

  我们非常感谢小组委员会在两次会议中提出各项宝贵意见。当中，有

委员提出《处置条例》并没有明文规定处置机制当局在转让无力偿付「存

款保障计划」（存保计划）成员的「受保障存款」时，必须将有关存款转

让予另一个根据《银行业条例》（第 155 章）获认可且同为存保计划成员

的实体。该委员关注，处置机制当局在转让「受保障存款」至第三方买家

或过渡机构时，可能引致未能持续为有关存款提供存保计划保障的情况。 

 

  我重申，根据《处置条例》第 8（1）（b）条，《处置条例》的其中一

个法定目标是力求保障受涵盖金融机构的存款，使其受保障的程度，不低

于假若该金融机构遭清盘，该等存款在存保计划下的受保障程度。因此，



《处置条例》对受涵盖金融机构的存款赋予了特定保障，包括四方面： 

 

（一）将根据《存款保障计划条例》（第 581章）（《存保条例》）界定为「受

保障存款」的所有存款豁除在内部财务重整的范围之外； 

（二）将支付某些存款债务的若干义务豁除于处置机制当局可施加的暂停

义务的范围之外； 

（三）经转让受保障存款在转让日期起计的六个月内或原到期日前继续属

「受保障存款」；以及 

（四）将《存保条例》中的补偿总款额，就受让人的存款而言，于转让后

六个月内提升。 

 

  除上述保障外，现行的法定保障仍会适用于任何存款的转让，这些保

障包括《银行业条例》第 12（1）条订明的限制，即除认可机构外，任何

人不得在香港经营接受存款业务。根据《银行业条例》第 12（6）条，任

何人违反这项法定限制，即属犯罪。因此，金融管理专员作为处置机制当

局，按照《处置条例》第 8（1）（b）条的处置目标负责任地及合理地行事

时，是不会亦不能将有关业务转让予并非认可机构的实体，否则便是公然

违反《银行业条例》第 12（1）条的限制。 

 

  实际上，若处置机制当局转让符合处置条件的持牌银行的存款帐，鉴

于《银行业条例》第 12（1）条的限制，以及对有限制牌照银行及接受存

款公司可接受的存款的限制，受让人将必须为持牌银行，而该存款的转让

亦会因此而继续得到存保计划保障。 

 

  虽然《银行业条例》第 13（1）条订明财政司司长可豁免《银行业条

例》第 12（1）条的规限，但从金融管理专员作为处置机制当局的角度而

言，就处置个案要求授予有关豁免并不是我们的政策意向。此外，由于保

障存款人是《银行业条例》的重要目标之一，财政司司长无论如何都会充

分顾及确保在处置个案中「受保障存款」会转让予持牌银行，亦即存保计

划成员，让「受保障存款」能持续得到存保计划保障。 

 

  考虑过委员提出的关注，我们承诺在日后修订《处置条例》时会进行

检讨，识别任何必要的修订，以应对委员的关注，并在法律层面上更明确

反映上述立场。 

 

  主席，我谨此陈辞。谢谢。 

 

 



注：部分会在较后日期生效的条文包括第 8部（有关退扣报酬的条文）及

第 192 条（有关向处置机制当局发出关于提出清盘呈请意向的通知的条

文）。而第 15 部第 10 分部（有关修订《2015 年保险公司（修订）条例》

的条文）则无需生效。 

 

 

完 


